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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84613613
坪地：13530388852
龙城：13714423931

布吉：13714675924
龙岗：13714423931
坑梓：13714435841

坪山：13590283496
平湖：13924637581
葵涌：13928470485

大鹏：13714800315
横岗：13534032913
坂田：13714675924

分类广告
公 告声 明

遗失声明

深圳市坪山区衫姗之家

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300MA5DT5YB6L，核准

日期：2017 年 1 月 11 日，现声

明作废。

公 告
深圳市怡沁荣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许妙玲诉你单位工
资等争议一案（深龙劳人仲(布吉)
案[2018]526 号），因通过邮寄等方
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如下仲裁文书：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调
解建议书等仲裁资料。现定于
2019年1月3日上午9时30分在深
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布吉仲裁庭开庭（地址：深圳
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办办公大楼 9
楼）。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
街道办办公大楼9楼，联系人：曾小
姐，电话：28539815。

公 告
深圳市柯莎玛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黄波、黄忆新诉你单位深
圳市柯莎玛贸易有限公司工资一案（深
龙劳人仲（横岗）案[2018]320、321 号）。
本委已依法裁决，裁决你单位支付申请
人黄波 2017年 11月 16日至 2018年 1月
30日工资7100元；裁决驳回申请人黄忆
新的全部仲裁请求。因通过直接、邮寄
等方式无法送达，无法与你单位法定代
表人及主要经营者取得联系，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该案件的仲裁裁决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该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生效。你单位如不服本裁决，可自
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本裁
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
富康路 103 号横岗劳动管理办公室二
楼，联系电话：89386695，联系人：劳动仲
裁立案室。

公 告
深圳市芷云服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世煌、莫凤来诉你单
位劳动报酬等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
[南湾]案[2018]397、398号)，本委已依
法裁决。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
人办公，且通过邮寄等其它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深
龙劳人仲[南湾]案[2018]397、398 号）
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该仲裁裁决为终局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如
有证据证明上述裁决事项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自
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南
岭村南湾街道二办综合服务大楼
C201 室 ，联 系 人 ：叶 小 姐 ，电 话 ：
28705593。

分类广告常设栏目
声明启事 营业招商 招生培训 出售转让
中介咨询 旅游度假 家居装潢 美容保健
旧货买卖 房屋租售 招聘求职 家政家教
寻租求购 声讯服务 征婚交友 物流交通
搬家搬厂 医疗卫生 设计印刷 广告礼仪

龙岗区普法办 龙岗区司法局 深圳侨报社 联合主办

交通事故调解典型案例
事故处理中队人民调解工作室 朱婷婷

●案情简介

2018 年 2 月 19 日 17 时 15 分许，肖
某某驾驶粤牌小型轿车沿深圳市龙岗
区龙岗街道某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
途经某路段时，该车右前侧与同方向
行驶由谢某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自行车
左后侧发生碰撞，造成谢某某当场死
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通过对此事故各方面的检验鉴定
及对此事故成因分析的商讨，交警大
队于 2018年 3月 21日出具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肖某某承担此事故的同等
责 任 ，谢 某 某 承 担 此 事 故 的 同 等 责

任。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均到深
圳市龙岗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
员会事故处理中队人民调解工作室
（以下简称“调解室”），对该事故的事
故认定流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民
事赔偿进行多次咨询。并于 2018 年 3
月 21日申请调解，为妥善化解纠纷，最
大限度维护当事双方的利益，调解员
先后开展了多次调解，最终让双方达
成和解。

●调解过程

第一次调解
2018 年 3 月 21 日，双方当事人在

收到事故认定书后，来到调解室。调
解员告知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后，分
别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详看事
故认定书、死者家属所提供的身份信
息等材料后，告知双方在《道路交通安
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
法律条例规定中，不同责任划分下双
方最终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比例。

调解员先行请双方当事人阐述己
方对于此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的看法，
后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材料，向双方
当事人说明现下主要矛盾为：其一，相
关证据材料不足，无法确定民事赔偿
标准；其二，死者母亲无法到场进行调

解，需进行相关公证委托；其三，肇事
车辆未购买保险，司机恐无法承担巨
额赔偿款。

双方当事人表示希望调解员根据
法律法规计算广东农村及深圳标准所
需赔付的赔偿款，调解员向双方当事
人告知两种标准所能赔付的赔偿项目
及赔偿款，但二者间相差较大，双方无
法统一意见。

据此，死者方表示先行回去办理
证据材料及公证委托，司机亦表示尽
力筹集赔偿款，调解工作暂时搁置。

（未完待续）

因深圳市体育新城二期土地整备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下列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着物，现将拆迁
房屋产权人公示如下，如对下列公示房屋权利人有异议的，请在自公示之日起15天内带齐产权资料到龙
城街道土地整备中心办公室核实。

联系电话：89916065 联系人：李文宽
办公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98号B栋103室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2018年10月12日

序
号
123

权利人

向伟
邱伟
黄美宏

地址

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
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
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

房屋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测量
编号
DW1DW2DW4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37.4614.6453.16

产权证
明资料

无
无
无

是否符合
“一户一栋”

否
否
否

是否符合“两规”处理条件

是
是
是

备注

深圳市体育新城二期土地整备项目
拆迁房屋产权人公示


